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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力帆股份 6017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剑锋 左恒懿

电话 023-61663050 023-61663050

办公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

电子信箱 tzzqb@lifan.com tzzqb@lifan.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962,130,744.68 19,406,963,090.67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6,525,013.41 2,744,301,895.20 -96.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2,044,633.02 -846,627,526.29 104.97

营业收入 1,583,632,656.86 5,178,407,106.56 -6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94,500,648.22 -946,920,773.59 -17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4,234,671.06 -921,799,665.05 1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6 -13.57 减少28.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9 -0.72 -17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9 -0.72 -176.3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4,9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08 618,542,656 0 冻结 615,772,65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25,632,489 0 无

吴伟 境内自然人 0.38 5,027,600 0 无

曹志刚 境内自然人 0.30 3,889,600 0 无

赵红 境内自然人 0.27 3,581,525 0 无

于德胜 境内自然人 0.24 3,200,000 0 无

叶孝兆 境内自然人 0.23 3,006,146 0 无

潘晓虎 境内自然人 0.23 3,000,000 0 无

袁兴根 境内自然人 0.21 2,790,700 0 无

李雪琴 境内自然人 0.20 2,659,2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力帆实业（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力帆02 136291 2016�年3�月 15日 2020�年3�月 15日 53,032.5 7.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98.87 85.4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93 -0.4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16力帆02” 债券于2020年3月15日到期，由于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公司未能按期兑付“16力帆

02” 债券本息。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公司各业务板块情况

摩托车业务方面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对本就处于转型升级时期的摩托车行业更是雪上加霜。 虽然自3月份复工以

来，国内摩托车市场正逐渐复苏，但内销市场竞争加剧，传统销售渠道不断萎缩，公司摩托车国内整体销售出

现下滑。

虽然整体销量下滑，但在新品推广上，公司摩托车产品仍有不少突破：V16车型经过持续耕耘，已成为国

产V缸太子车的标杆产品；K19新品上市不到一个月即突破2000台销量，受到市场好评；与中国移动联合开发

的机车卫士车载智能化终端搭载在KP系列智享版车型上推向市场，迈出摩托车智能化的重要一步。

持续以KP系列产品为核心进行推广，进一步扩大KP系列车型的产品线。 车型上，现有的KP产品将不断完

类别，KPR150国四版、K18、V16运动版、KPV运动踏板等新品将在下半年投入市场。

汽车业务方面

自2018年中国汽车产业首次出现负增长，2019年延续了下滑趋势，2020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

产停售时间长，整个经济增速又相当大的影响，居民收入减少，购车意愿降低，对整体业务有相当大的影响。

2019年国家公布汽车尾气排放政策，提前执行国六标准。 我司产品准备不足，导致2020年上半年无国六

车型供应市场，造成销售下降。

出口方面，2020年上半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贸易外部环境严峻，出口业务大幅萎缩，公司汽车产品

出口业务上半年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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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帆股份” 或“公司” ）通知管理人，力帆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及议

案等文件已于2020年8月24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于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5名，实际参会董事15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会议不涉及主持人及现场列席人员。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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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帆股份” 或“公司” ）通知管理人，力帆股份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知及议

案等文件已于2020年8月24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于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5名，实际参会监事5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会议不涉及主持人及现场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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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处置资产形

成损失的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 公司2020年1-6月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3.81亿元， 处置固定资产形成损失约

10.85亿元。

管理人现将公司董事会对作出的说明披露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处置资产形成损失的主要项目及原因

（一）固定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2020年上半年，公司资金情况未得到有效改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汽车板块业务经营规划发生调整，对

原继续生产车型的专用设备， 按照调整后的规划预计未来使用状态与原规划的差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约1.92亿元；对不再继续生产车型对应的专用设备进行处置，形成处置损失约10.85亿元。

（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由于公司资金未得到有效改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不能给客户持续供货，部分客户拒付货款，应收款项

回收风险增大，并结合客户的履约现状，对应收款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约1.89亿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处置固定资产形成损失的合理性

（一）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及处置形成损失的合理性

2020年以来，因公司资金情况未得到有效改善，汽车供应商要求结清货款才给予供货，公司根据实际情

况判断：较长时间内无法筹集足够资金偿清供应商前期货款实现批量生产；重点市场俄罗斯、伊朗受疫情影响

严重， 海外订单与预期差距较大， 经营规划不能实现； 公司存在大量涉诉案件及汽车板块重要资产被冻结，

2020年6月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 汽车板块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进行，处于非正常状态，公司调整经营规

划，部分车型和细分市场差异化车型不再生产，相应的固定资产出现减值迹象，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对原继

续生产车型的专用设备，按照调整后的规划预计未来使用状态与原规划的差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约1.92

亿元，计提减值后，更能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对不再

继续生产车型对应的专用设备按公司核决审批程序报批后进行处置，由于车型模具为专用设备，根据行业惯

例，无法再次利用，只能按照废铁处置，同时对不用闲置设备处置，一方面可以为公司带来现金流，另一方面也

可以优化上市主体资产，处置过程中公司多部门参与，交易过程公开透明，接受方为无关联的独立第三方，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而产生损失是属于正常、合理的。

（二）应收款项计提信用损失的合理性

公司对于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或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应收账款单项确定其信用损失。 除单项

认定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 按账龄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020年上半年由于公司资金未得到有效改善，

生产经营受到影响，不能给客户持续供货，部分客户拒付货款，部分市场收汇受限，应收款项回收风险增大，公

司结合客户的履约现状，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政策，对应收款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约1.89亿元，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具有合理性。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处置固定资产形成损失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3.81亿元，处置固定资产形成损失10.85亿元，不考虑相关税费影响，

将减少公司2020年半年度利润总额约14.66亿元。

上述计划提资产减值数据和处置资产形成损失数据仅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具

体准确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报为准。

四、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处置资产形成损失事项尚需公司最近一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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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20年8月21日，法院裁定受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股份” 或“公司” ）重

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力帆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

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13.2.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8月25日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股票简称改为“*ST力帆”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2.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

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3.1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公司2020年1-6月共计提资产减值3.81亿元，因公司部分子公司也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后续公司可

能还会面临大额资产减值。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多项重大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和流动性风险，包括

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内的大额资产已被冻结和轮侯冻结，同时面临大量诉讼，公司控股股东力帆控股已于

2020年8月6日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申请司法重整，2020年8月11日，法院已裁定

受理力帆控股破产重整案。

5.院已裁定受理公司破产重整案，后续经营规划可能会发生重大调整，部分资产预期使用状态可能发生

改变，存在进一步计提减值的风险。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宣告破产，公司将破产清算，届时公司原来因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存在全部转回的风险。

6.力帆财务公司存在大额到期票据无法兑付风险。 2020年8月21日，法院已裁定受理财务公司破产重整

案，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风险。

7.公司大额债务已经逾期，包括“16力帆02” 公司债券及利息等在内的债务未能按期兑付，已出现违约，

公司偿付能力有限，面临严重违约及财务资信受到重大负面影响的风险，将对公司后续经营和后续融资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后续能否偿付债务存在不确定性；

8.公司负债率较高，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94.07亿元，负债总额165.73亿元，资产负债率

85.4%；

9.公司存在大额负债，其中长期负债16.81亿元、短期负债148.92亿元，负债结构不合理，存在大量一年内

到期债务；

10.生产经营方面,公司存在大量涉诉案件及大额资产被冻结的风险，目前公司涉及诉讼（仲裁）1178件，

涉及金额50.37亿元，其中已判决（仲裁）429件，涉及金额29.86亿元，尚未开庭案件192件，涉及金额6.51亿元。

诉讼事项将对公司后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因债务违约，存在大额资产被冻结的风险，截至2019年12月

31日，公司受限资产86.28亿元。

综上，法院已裁定受理公司破产重整案，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因债务逾期对生产经营及财

务资信方面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后续可能还会面临大额资产减值。 目前公司债务负担沉重，汽车板块

生产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 提醒投资者高度关注。

公司于2020年6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70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及相关中介机

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形成了对《问询函》中的回复说明。 管理人现将公司董事会对《问询

函》中的问题回复公告披露如下：

一、关于公司审计与内控意见相关情况

1.年报显示，年审会计师为公司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原因是年审会计师未就重庆盼达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盼达汽车）申请向公司仲裁赔偿其7.98亿元事项，以及公司在报告期末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8.97亿元事项，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请公司补充披露：（1）针对上述仲裁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相关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审计程序和取得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况，并说明未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

具体原因；（2）结合仲裁事项后续进展情况，说明对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公司董

监高是否采取有效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3）公司确

认8.97亿元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资本结

构、财务情况、主营业务竞争力等方面，说明未来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针对上述仲裁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审计程序和取得审计证据的具体

情况，并说明未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

针对上述仲裁，年审会计师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1.查阅盼达汽车的仲裁申请及公司关于涉及仲裁

的公告；2.询问公司代理律师关于盼达汽车仲裁案的情况；3.审阅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与盼达汽车关于新

能源汽车采购协议及销售情况；4.了解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销售给盼达汽车的新能源汽车的运行情况。

获取的审计证据主要包括：1. 盼达汽车仲裁申请书；2. 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编号：临

2020-017）；3.律师访谈记录；4.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与盼达汽车关于新能源汽车购销协议及相关补充

协议、购销清单。

未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为盼达汽车仲裁案尚未判决，年审会计师无法确定最终判决结

果（败诉概率、赔偿方式、金额大小）对力帆股份财务状况（金额、期间）的影响。

针对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事项，年审会计师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1.检查可用于以后年度抵扣的可

抵扣亏损金额及到期情况；2.获取未来期间的财务预测，评估公司确定未来可实现应纳税所得额的方法和重

要假设是否合理；3.执行检查、重新计算等审计程序，复核资产减值准备、可抵扣亏损等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相关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获取的审计证据主要包括：1.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表；2.未来可实现应纳税所得额预测的说明。

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原因为缺乏充分、适当的证据对未来期间预测应纳税所得额的可

实现性进行评估。

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盼达仲裁案中力帆股份败诉概率、赔偿方式、赔偿金额等情况，

以及由此对力帆股份财务报表的影响，且因上述事项涉及金额重大，因此作为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留事项。

（2）结合仲裁事项后续进展情况，说明对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公司董监高是

否采取有效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

根据力帆乘用车收到的仲裁裁决结果，力帆乘用车需向盼达汽车支付资产损失赔偿金、营收损失赔偿金、

交强险损失赔偿金、停车场租金损失及仲裁费合计7.86亿元。 上述仲裁在2019年年度报告期后事项中进行了

披露；将增大2020年当期费用，对2020年损益产生影响。

由于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为终局裁决，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力帆乘用车需在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相关赔付义务。 经公司管理层反复讨论， 决定先行按照终局裁决履行相关赔付义

务，同时积极寻求其他合规补救手段，最大限度减少公司损失。 截至2020年5月15日，力帆乘用车向盼达汽车

偿还前述事项涉及的部分欠款，金额累计7.64亿元。盼达汽车收到上述款项后向力帆财务偿还到期贷款。力帆

财务收回贷款后，向力帆股份累计偿还欠款7.64亿元。

本案已于2020年4月2日开庭。开庭后，盼达汽车陈述了仲裁请求、事实理由。力帆乘用车根据盼达汽车的

仲裁请求及相关事实依法进行了答辩。 进入庭审调查后，盼达汽车举示了相应证据，力帆乘用车针对相关证

据进行了逐一质证。 因案件所涉交易较多、交易年限较长，部分事实需进一步核实，力帆乘用车请求仲裁庭给

予举证期限。 仲裁庭予以准许，宣告休庭。 本案已于2020年4月13日进行第二次开庭，双方到庭陈述了自己的

主张及答辩意见，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核对和质证，并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双方进行了辩论，并做了

最后陈述。 在此期间，公司相关董监高就案件涉及事项进行多次讨论，督促相关部门对实事证据进行举证，尽

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利益，最终裁决结果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

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根据我们从公司内部相关负责人及盼达汽车收集到的信息，从2015年双方开始发生交易至今，力帆乘用

车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在盼达汽车的运营中出现较多问题，虽公司已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整改，但仍不能消除盼

达汽车在运营中的负面影响。 盼达汽车是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也是公司参股公司，同时还是一个独立

的企业主体，就交易中发生的质量问题其有权力依据事实、证据向公司提出索赔要求，或向仲裁机关提起仲

裁，我们尊重司法裁决，认为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用控制地位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确认8.97亿元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原因及依据，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并结合公司生

产经营、资本结构、财务情况、主营业务竞争力等方面，说明未来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情况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万元）

资产减值准备 163,979.17 24,983.60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867.24 130.09

可抵扣亏损 411,001.41 64,473.14

预计负债 941.69 141.25

小计 576,789.50 89,728.08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充分性方面， 公司在判断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是否能够产生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充分考虑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实现的应纳税所得

额，如通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所实现的收入及产生的利润；二是在债委会协调下，与债权人沟通，通过延长

债务期限、降低借款利率、进行债务豁免等方式，可能取得的债务重组利得所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

2019年汽车市场下行压力加大，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

产销降幅较上一年有所增加。 受汽车行业整体下滑及公司资金紧张影响，2019年度公司汽车板块经营陷入困

境，营业收入大幅度下滑，净利润-46.92亿元。面对困境，公司积极采取一系列改善措施，实现了摩通板块生产

经营稳定发展，并努力实现汽车板块升级转型。

（1）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公司积极自救，扭转经营状况，不排除引进产业合作方，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2）通过发展优势产业及汽车板块积极开展自救两方面创造生产经营收益

①集中资源发展摩通优势产业。 力帆牌摩托属于国内一线品牌，摩托车以“燃油＋新能源” 为新一代产

品布局，以燃油摩托车确保市场占有率，新能源摩托车作为主要增长点，重点打造具有新时代标签的时尚、智

能、便利、运动产品体系及开发大排量产品开拓高端市场。 通过发展优势产业，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②汽车板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遵循有利润、回款快的原则，选择优势车型生产，提高现有订单完成率；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升汽车产销量。 逐步实现汽车板块财务及经营状况好转。

（3）整合现有生产场地，处置部分资产，降低债务，获取现金流。 未来通过两块土地收储及处置投资性房

地产获得资产处置收益，会形成部分应纳税所得额。

（4）公司在债委会协调下，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尝试通过延长债务期限，统筹降低借款利率，进行债务豁

免等方式，降低公司债务规模，根据沟通进展情况预计将获得大额债务重组收益。

综上，公司通过积极自救、引入重组投资人、经营创收、资产处置及债务重组，预计在未来可弥补期限内能

够获得足够的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此确认8.97亿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风险提示：目前，法院已裁定受理公司破产重整案，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公司将

可能取得大额债务重组利得，用以抵扣目前企业账面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引起的暂时性差异；如重整失败

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破产清算，届时公司原来因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存在全部转回

的风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力帆股份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力帆股份对未来期间预测

应纳税所得额的可实现性及相应金额进行评估，且因上述事项涉及金额重大，因此作为2019年度审计报告保

留事项。

2.内控审计报告显示，年审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否定的审计意见，主要原因是公司存在违规担保、

盼达汽车申请仲裁、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缺乏充分依据、流动资产低于流动负债、债务逾期、未归还临时补流

募集资金等重大缺陷。 请公司补充披露：（1）产生大额违规担保的具体形式和原因，并明确相关责任人及追

责措施；（2）逐条列示截至目前，公司债务逾期的具体情况及后续进展，结合公司流动性和债务等方面情况，

说明债务逾期对于公司生产经营、财务资信等方面的主要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3）造成上述临时补

流募集资金无法按期归还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以及导致相关资

金无法按期归还的相关责任人，并说明公司是否已就逾期未归还临时补流募集资金事项，采取相应的补救及

整改措施，以及至今未归还临时补流募集资金的具体原因。

（1）产生大额违规担保的具体形式和原因，并明确相关责任人及追责措施

产生大额违规担保的具体形式：

序号 担保人 担保权人 担保方式

主债务金额（万

元）

担保金额（万

元）

备注

1 力帆股份 富滇银行 保证 20,000 20,000 未上征信

2 力帆乘用车

工商银行

保证

35,000

35,000 未上征信

3 力帆股份 保证 500 未上征信

4 摩托车发动机 应收账款质押 12,000 质押登记已经注销

5 汽车销售 应收账款质押 500 质押登记已经注销

合计 55,000 55,000

（一）向富滇银行借款

（1）2018年4月23日，力帆控股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行（以下简称“富滇银行” ）签署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力帆控股向富滇银行申请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 因银行对担保要件的形式

性要求，公司向富滇银行出具了《关于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向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行申请

20,000万元可循环敞口授信额度有关事项的函》（以下简称“函件” ），主要内容为：若力帆控股向富滇银行

申请的上述融资到期无法按时还款，我公司将对差额部分给予补足。 该函件用印由公司董事、力帆控股总裁

汤晓东签字同意。

（2）2019年4月22日， 力帆控股与富滇银行签署了《公司借款展期协议》， 约定前述2亿元借款展期至

2020年3月21日。 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再次出具了《函件》，内容未变。 该函件用印由公司董事、力帆控股总

裁汤晓东签字同意。

（二）向工商银行借款

（1）力帆控股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贷款余额3.5亿

元，全部为流动资金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人

合同

名称

合同签署

日期

金额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1 担保方式2

1

重庆力帆控股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2018/6/29 9,000 1年

力帆乘用车保证担

保

（未上征信）

力帆摩托车发动机

应收账款质押（未

上征信）

2

重庆力帆控股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2018/9/20 3,000 1年

力帆摩托车发动机

应收账款质押（未

上征信）

3

重庆力帆控股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2019/5/6 500 1年

力帆汽车销售公司

应收账款质押（未

上征信）

4

重庆力帆控股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2019/9/29 500 1年

力帆股份保证担保

（未上征信）

5

重庆力帆控股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2019/11/18 5,000 1年 未上征信

6

重庆力帆控股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2020/1/15 17,000 1年 未上征信

（2）上述1-2项流动资金贷款重庆力帆乘用车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乘用车” ）签署了《保证合

同》、力帆摩托车发动机公司签署了《质押合同》；贷款到期后，力帆控股、力帆乘用车公司和力帆摩托车发动

机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2019年4月30日与工商银行签署了《借款展期协议》。

（4）2019年5月6日，力帆乘用车公司与工商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在2019年5月5日至2021

年9月30日为力帆控股在工商银行发放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5）上述第3项流动资金贷款力帆汽车销售公司签署了《质押合同》，第4项流动资金贷款力帆股份签署

了《保证合同》。

（三）形成的原因

形成上述违规担保的主要原因系经办人员对担保事项理解有误，认为担保事项未上征信系统，仅为银行

内部形式性要求，在银行要求公司提供和出具相关文件时，内部审核未严格把关，疏忽大意，未深刻理解到此

行为属于违规担保。

（四）公司控股股东就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于2020年4月17日分别收到富滇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发来的

不可撤销的《关于免除担保责任的函》，确认解除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上述全部担保责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

承担任何差额补足义务。 本次违规担保的主要领导及相关经办人员已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追责，对公司

董事、力帆控股总裁汤晓东进行了通报批评及处以罚金，对各环节相关经办人员进行了罚款。

（2）逐条列示截至目前，公司债务逾期的具体情况及后续进展，结合公司流动性和债务等方面情况，说明

债务逾期对于公司生产经营、财务资信等方面的主要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截至2020年5月31日，公司的流动贷款银行逾期金额为9,822.22万元（即全部为光大银行的逾期贷款），

财务票据逾期本金约278,383.65万元、贸易融资逾期金额29,793.11万元、民间借贷逾期本金19,752.00万元、

融资租赁逾期金额88,007.64万元、债券逾期本金53,032.5万元、信托借款逾期本金10,000.00万元，总逾期金

额超488,791.1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仅单独列示逾期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债务情况）：

上市公司及子公司 债权人 债务类型 逾期金额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力帆02

债券 53,032.50

投资者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2 财务票据 42,455.11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3 财务票据 27,10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4 贸易融资 21,333.11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5 融资租赁 18,657.31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人6 财务票据 16,50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7 融资租赁 14,287.91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8 财务票据 11,80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9 融资租赁 11,541.69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10 财务票据 10,96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11 融资租赁 10,281.6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12 贷款 10,00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13 财务票据 10,00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14 财务票据 10,00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15 财务票据 9,760.0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16 财务票据 9,00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17 财务票据 8,958.4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18 贸易融资 8,46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19 民间借贷 8,23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20 财务票据 8,100.00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人21 财务票据 7,15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22 融资租赁 6,236.41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23 融资租赁 5,554.17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24 财务票据 5,000.00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人25 财务票据 4,600.00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债权人26 民间借贷 4,000.0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27 融资租赁 3,604.54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28 民间借贷 3,550.00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29 融资租赁 3,544.80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30 融资租赁 3,523.4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31 融资租赁 3,500.98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32 财务票据 3,000.00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人33 财务票据 2,900.00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债权人34 融资租赁 2,764.5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35 财务票据 2,70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36 财务票据 2,400.00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人37 财务票据 2,34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38 财务票据 2,196.2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39 财务票据 2,013.34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40 流动资金贷款 2,000.00

重庆力帆喜生活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41 流动资金贷款 2,000.00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债权人42 流动资金贷款 2,000.0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43 民间借贷 2,000.00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人44 财务票据 2,00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45 财务票据 2,000.00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46 流动资金贷款 1,822.22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47 财务票据 1,805.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48 财务票据 1,600.00

重庆力帆内燃机有限公司 债权人49 流动资金贷款 1,500.00

重庆移峰能源有限公司 债权人50 融资租赁 1,469.54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51 财务票据 1,31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52 财务票据 1,25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53 融资租赁 1,244.06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54 财务票据 1,23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55 财务票据 1,121.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56 财务票据 1,100.00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债权人57 财务票据 1,064.64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债权人59 民间借贷 1,00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60 财务票据 1,000.00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61 财务票据 1,000.00

上市公司及子公司 其他1153名债权人

含流动资金贷款、财务票

据、民间借贷、融资租赁款

等

66,238.64

合计 488,791.13

据统计，到2020年年底，上市体系内的银行融资到期金额为45.95亿元，其中美元5,236.43万元，人民币

422,860万元，按照债委会指示和相关要求，银行对到期债务的利息进行挂账处理（延缓支付），本金部分采

取借新还旧和展期的方式进行续贷。

后续进展方面，公司正在加紧与供应商债权人积极协商和解方案，通过采取包括不限于展期、部分偿还等

方式，争取尽快达成一致意见；金融债权人方面，公司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债权人支持力帆债务重组，在降息、展

期等方面给予公司支持，同时协调异地金融机构债权人加入债委会，遵守一致行动决议，支持公司正常经营，

以增加现金流用于偿还债务。

对于金额约9,822.22万元已经逾期的银行贷款，现公司与银行和担保公司正就担保事宜作磋商，待与相

关金融机构达成一致后，可完成逾期贷款的转贷，相关逾期贷款有望于年内解决。剩余约478,968.91万元逾期

贷款的处理尚未形成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

（3）造成上述临时补流募集资金无法按期归还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违

规情形，以及导致相关资金无法按期归还的相关责任人，并说明公司是否已就逾期未归还临时补流募集资金

事项，采取相应的补救及整改措施，以及至今未归还临时补流募集资金的具体原因。

公司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44,89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2020年4月13日到期，因

公司涉及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被冻结，为保证公司资金安全，维持公司正常的流

动性，暂时无法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经公司核实，上述44,89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全部作为公司流动资金进行使用，不存在被直接或间接

挪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

公司无法按期归还上述44,89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原因系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国内整个汽车

行业出现大幅下滑，再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降幅及时间跨度是中国汽车行业20多年来从未遇到的，

且前期公司大量资金投入新能源产业也未能产生预期收益，多重因素作用下导致自身融资困难、负面舆论增

多、投资者信心下降等恶性循环。 因此，对于无法按期归还上述44,89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外部环境变化是诱

因，但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未能及时调整战略方向、迅速拿出应对措施，负有主要责任。

因公司流动资金比较紧张，暂时无法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协调，争取早日解除

募集资金账户的冻结，待资金压力有所缓解时尽快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前期信息披露显示，公司与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控股）、关联方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财务）开展一系列关联交易，包括债务转移、以资抵债等，以解决公司与力帆财务

之间的32.91亿元资金往来。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公司与力帆财务之间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是否仍有

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等关联方处，但无法自由支取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根据2020年5月存款单位分别与力帆财务签署的《存款权益保障协议》，力帆财务确认：为保护存款方权

益，力帆财务将存款方存入的活期存款人民币对应金额付给各存款方。 如后续各存款方存入的活期存款被人

民法院解除司法冻结，则该部分存款归力帆财务所有，各存款方承诺不就此向力帆财务主张任何权益。 公司

在力帆财务所存4,223.50万元存款如解除冻结，应予以冲抵欠付力帆财务等额款项。

对于以上4,223.50万元被冻结款项，力帆财务于2020年5月14日将上述存款对应金额资金全部返还给公

司。 力帆财务返还公司被冻结4,223.50万元存款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额（元） 时间 用款说明

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225,006.00 2020/5/14 支付欠款

2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23,928,064.48 2020/5/14 支付盼达索赔款和欠款

3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 81,952.67 2020/5/14 支付欠款

合计 42,235,023.15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等关联方处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审核了截至2020年6月30日，力帆股份与力帆控股、力帆财务之间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截至2020年

6月30日力帆股份不存在存放在力帆财务等关联方处货币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主要资产负债情况

4.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20.39亿元，同比下降62.26%，存放于力帆财务的存款12.11

亿元。 前期信息披露显示，截至2020年5月1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力帆财务的存款余额为5.07亿元，较报

告期末下降58.13%。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同比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并核实相关货

币资金的具体去向；（2）除在力帆财务的存款外，公司其余货币资金的具体构成、存放地点、受限情况等，并说

明相关存款不能自由支取的具体原因；（3）报告期末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公司在力帆财务的存款余额大

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并逐条列示主要资金去向。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同比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并核实相关货币资金的具体去向

2019年末，公司货币资金同比下降33.63亿元，各类别货币资金下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19年

年末金额

2018年

年末金额

变动金额

库存现金 286.76 384.16 -97.40

活期银行存款 102,390.32 78,469.87 23,920.45

定期存款 32,515.82 68,768.17 -36,252.35

票据保证金 57,790.18 348,315.48 -290,525.30

信用证保证金 33.16 12,582.05 -12,548.89

保函保证金 261.11 110.00 151.11

借款保证金 3,827.23 30,300.27 -26,473.04

其他保证金 218.68 1,320.96 -1,102.28

冻结资金 6,583.97 6,583.97

合计 203,907.23 540,250.96 -336,343.73

2019年末，公司货币资金同比下降33.63亿元，具体减少原因如下：

1.票据保证金减少29.05亿元，主要为（1）2019年由力帆财务承兑的应付票据到期15.77亿元，公司账面将

票据保证金与应付票据同时做减少处理；（2）用票据保证金兑付由其他商业银行承兑的到期应付票据，票据

保证金净减少13.28亿元。

（2）定期存款减少3.63亿元，主要为2018年在力帆财务的定期存款在2019年支取，用于偿还邮政银行、

浙商银行贷款，兑付农业银行、恒丰银行票据及支付日常经营费用等。

（3）信用保证金减少1.23亿元，主要为2019年用于兑付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信用证。

（4）借款保证减少2.65亿元，主要为在力帆财务的借款保证金减少，转为在力帆财务的定期存款，该笔存

款在2020年5月14日已经支出用于偿还应付力帆控股的债务。

（二）除在力帆财务的存款外，公司其余货币资金的具体构成、存放地点、受限情况等，并说明相关存款不

能自由支取的具体原因

2019年末，除在力帆财务的存款外，公司其余货币资金总额8.28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5.36亿元，受限

货币资金主要为票据保证金4.75亿元、定期存款0.25亿元、司法冻结资金0.23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除

在力帆财务的存款外，其余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及受限情况如下：

除力帆财务存款外货币资金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银行名称 合计

非受限资

金小计

受限资金

小计

其中：

票据保证

金

信用

证保

证金

保函保

证金

借款保

证金

冻结资金

其他保

证金

定期存

款

1

AKBANK-DUZCE

（土耳其）

16.65 16.65

2

GARAN-

TIBANK-DUZCE

（土耳其）

30.02 30.02

3

HALK-

BANK-DUZCE（土

耳其）

15.08 15.08

4

IS-

BANKASI-DUZCE

（土耳其）

32.93 32.93

5

YAPIKRE-

DI-DUZCE （土耳

其）

31.89 31.89

6

ABYSSINYA�

SAVING(埃塞)

90.32 90.32

7

AWASH� URAEL

(埃塞)

12.26 12.26

8 BANORTE 23.32 23.32

9

BBVA�银行 （乌拉

圭）

228.25 228.25

10

BRADESCO 银 行

(巴西)

31.01 31.01

11

BROU银行 （乌拉

圭）

652.27 652.27

12

BUNNA� BIB�

WELLO� SEFER�

BRANCH(埃塞)

62.50 62.50

13 CBE(NEW)(埃塞) 280.43 280.43

14

COMERCIAL�

NOMINIS�

EMPLOYEES� PF

(埃塞)

11.34 11.34

15

COMMERCIAL-

BANKSAV(埃塞)

1,085.06 1,085.06

16

DASHEN�BANK(埃

塞)

11.28 11.28

17

NIB� BANK�

WOLLO� SEFER�

BRANCH(埃塞)

578.27 578.27

18 POC银行（俄罗斯） 622.28 0.05 622.23 622.23

19

SANTANDER�银行

(巴西)

11.04 11.04

20 UNI（俄罗斯） 586.28 0.08 586.20 586.20

21 VTB24（俄罗斯） 54.73 9.58 45.15 45.15

22 VTB银行（俄罗斯） 270.03 5.42 264.61 264.61

23 ZEMEN(埃塞) 11.29 11.29

24 渤海银行 140.66 0.00 140.66 140.66

25 工商银行 665.74 572.82 92.92 1.39 91.53

26 光大银行 1,765.37 1,745.48 19.89 19.89

27 广发银行 3,820.79 1,026.76 2,794.03 2,760.87 33.16

28 广州银行 27.70 27.70

29 哈尔滨银行 16.53 16.53

30 恒丰银行 16,317.67 4.10 16,313.57 16,313.00 0.57

31 花旗银行（香港） 597.44 597.44

32 华美银行（美国） 104.63 104.63

33 华夏银行 311.01 310.81 0.20 0.20

34 建设银行 3,213.15 2,227.84 985.31 985.31

35 建设银行（香港） 28.48 28.48

36 进出口银行 1,137.26 769.73 367.53 261.11 100.68 5.74

37 开泰银行（泰国） 103.00 103.00

38 民生银行（香港） 703.82 0.60 703.22 703.22

39 农村商业银行 699.14 699.14

40 农业银行 1,324.94 1,293.44 31.50 31.50

41 盘谷银行（泰国） 47.58 47.58

42 平安银行 25.18 0.08 25.10 25.10

43 浦发银行 1,420.14 903.58 516.56 516.56

44 上海银行 70.85 70.85

45 四川天府银行 35.22 35.22

46 苏宁银行 37.55 37.55

47 新华银行 121.80 121.80

48 新联商业银行 416.32 416.32

49 星展银行（新加坡） 197.13 197.13

50

兴安BIDV银行（越

南）

74.92 74.92

51

兴安SHB银行 （越

南）

88.69 88.69

52

兴安VCB银行 （越

南）

80.10 80.10

53

兴安农业银行 （越

南）

35.38 35.38

54 兴业银行

28,

428.06

8.96 28,419.10 28,388.75 30.35

55 邮政储蓄银行 33.99 23.84 10.15 10.15

56 招商银行 12,737.72 12,523.68 214.04 214.04

57 招商银行（香港） 58.24 58.24 0.00

58 浙商银行 18.85 7.36 11.49 2.63 8.86

59 中国银行 716.71 465.52 251.19 195.38 55.82

60 中国银行（俄罗斯） 1,053.03 55.39 997.64 997.64

61 中信银行 153.45 1.12 152.33 0.66 151.67

62 重庆银行 882.92 842.61 40.31 40.31 0.00

63

余额小于10万元小

计

83.63 79.95 3.68 1.35 2.33

合计 82,543.32 28,934.71 53,608.61 2,515.82 47,464.01 33.16 261.11 803.9 2,311.93 218.68

注：冻结资金系因部分债务逾期，债权人申请司法冻结。（三）报告期末至2020年5月11日期间，公司在力

帆财务的存款余额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并逐条列示主要资金去向

截至2020年5月1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力帆财务存款余额为5.07亿元，较2019年末净减少7.04亿元,

减少的具体原因为支付货款、兑付票据、偿还融资租赁欠款、支付盼达汽车索赔款及支付力帆控股代公司承

担债务的欠款等，具体情况及主要资金去向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一、2019年12月31在力帆财务存款余额 121,077.18

二、2020年1月1日至5月11日增加力帆财务存款 1,278.95

1.收到利息收入 354.32

2.从第三方银行净转入 224.88

3.截至2020年5月11日应计保证金利息 699.75

三、2020年1月1日至5月11日减少力帆财务存款 71,666.80

1.支付海通恒信利息 100.00

2.支付力帆融资租赁借款 2,852.26

3.支付外部单位货款 902.86

4.支付工资 6.00

5.票据到期，保证金减少 13,368.82

6.支付控股代公司承担债务 51,696.46

7.支付盼达索赔款 2,740.40

四、2020年5月11日在力帆财务存款余额 50,689.33

五、2020年5月11日对外公告力帆财务存款金额 50,688.88

六、四与五差异（注1） 0.45

备注：

1、上述差异为公司在力帆财务美元户账户存款余额，2020年5月11日公告的数据不含此笔存款。

2、截至2020年6月30日，除公司在力帆财务4,223.50万元被冻结外（力帆财务通过与存款单位协议约定，

已经将存款对应金额资金返还给公司），其他存款已经全部取出。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力帆股份截至2019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余额及受限情况， 了解力帆股份2019年度银行存款

变化情况及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6月30日存放在力帆财务银行存款变化情况。 力帆股份关于2019年末

银行存款下降的原因及截至2020年5月11日存放力帆财务银行存款变化原因的披露符合实际情况。

5.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受限资产合计86.28亿元，其中包括长期股权投资32.06亿元，固定资产19.31亿

元，货币资金17.47亿元等。请公司补充披露：（1）逐条列示各类受限资产的具体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受限

资产明细、受限原因、质权人、对应借款金额、利率和期限等，并说明相关借款的主要用途和具体去向；（2）对

比期初受限资产的具体构成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受限资产发生相应变化的具体原因。

（1）逐条列示各类受限资产的具体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受限资产明细、受限原因、质权人、对应借款

金额、利率和期限等，并说明相关借款的主要用途和具体去向

报告期末，公司受限资产涉及：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

无形资产。

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受限余额17.47亿元，其中存放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因不能支取，货币资金受

限12.11亿元；除在力帆财务的存款外，公司其余货币资金受限5.36亿元，受限原因和质权人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受限资金

余额小计

其中：

定期存款

票据保证金

信用证保

证金

保函保证

金

借款保证

金

冻结资金

其他保

证金

1

POC银行（俄

罗斯）

622.23 622.23

2

UNI （俄 罗

斯）

586.20 586.20

3

VTB24（俄罗

斯）

45.15 45.15

4

VTB银行（俄

罗斯）

264.61 264.61

5 渤海银行 140.66 140.66

6 工商银行 92.92 1.39 91.53

7 光大银行 19.89 0.00 19.89

8 广发银行 2,794.03 2,760.87 33.16 0.00

9 恒丰银行 16,313.57 16,313.00 0.57

10 华夏银行 0.20 0.20

11 建设银行 985.31 985.31

12 进出口银行 367.53 261.11 100.68 5.74

13

民生银行（香

港）

703.22 0.00

14 农业银行 31.50 31.50

15 平安银行 25.10 25.10

16 浦发银行 516.56 516.56

17 兴业银行 28,419.10 28,388.75 30.35

18 邮政储蓄银行 10.15 10.15

19 招商银行 214.04 214.04

20 浙商银行 11.49 2.63 8.86

21 中国银行 251.19 195.38 55.82

22

中国银行

（ 俄 罗

斯）

997.64 997.64

23 中信银行 152.33 0.66 151.67

24 重庆银行 40.31 40.31

25

账户余额小于

10万元账

户小计

3.68 1.35 2.33

合计 53,608.61 2,515.82 47,464.01 33.16 261.11 803.90 2,311.93 218.68

上表中，冻结资金因公司资金流动性困难，部分债务逾期，产生了司法冻结；其他资金受限原因主要为融

资借款各类保证金（票据保证金、借款保证金、信用保证金等）

②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受限余额5.62亿元，受限原因：为以下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如下：

质权人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主要用途

（万元） 具体去向

质权人1 20,000.00 104天 日常经营

质权人2 500.00 42天 日常经营

质权人3 14,205.00 4个月 日常经营

质权人4 1,000.00 1个月 日常经营

质权人5 4,000.00 1个月 日常经营

质权人6 2,000.00 4个月 日常经营

合计 41,705.00

③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受限余额6.08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出口押汇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如下：

质权人 对应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期限(年)

主要用途

具体去向

质权人1 20,796.38 0.5 日常经营

质权人2 25,896.07 0.5 日常经营

质权人3 4,330.00 1 日常经营

合计 51,022.44

④公司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受限余额32.06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如下：

质押人 质押股数 质权人

对应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

期限

主要用途

具体去向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2,250.00 质权人1 30,000.00 1年 日常经营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400.00 质权人2 3,300.33 永久 日常经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956.49 质权人3 77,800.00 1年 日常经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质权人4 17,328.16 1.75年 日常经营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3,600.00 质权人5 29,957.00 3年 日常经营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5,610.00 质权人6 无 1年 日常经营

小计 46,816.49 158,385.49

备注：上表前四项质押股数单位为万股，后两项为人民币万元。

⑤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受限余额19.31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及融资租赁设备

抵押。 具体如下：

质权人 借款本金（万元） 借款期限(年)

主要用途

具体去向

质押物

质权人1 24,730.00 1 日常经营 房产

质权人2 37,000.00 1 日常经营 房产

质权人3 11,600.00 1 日常经营 房产

质权人4 8,460.00 1 日常经营 房产

质权人5 50,000.00 3 日常经营 房产

质权人6 5,434.85 1 日常经营 房产

质权人7 1,187.60 2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8 6,466.74 2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9 7,689.92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0 7,679.57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1 1,200.00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2 3,430.00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3 3,462.11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4 3,175.51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5 4,616.41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6 919.73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7 15,134.33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8 14,807.61 1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19 17,328.16 2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20 6,634.55 3 日常经营 设备

质权人21 13,630.82 3 日常经营 设备

小计 244,587.91

⑥公司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受限余额0.7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融资、开具银行承兑提供抵押担保。 具

体如下：

质权人 借款本金（万元） 借款期限(年)

主要用途

具体去向

质权人1 24,730.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2 8,460.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3 50,000.00 3 日常经营

小计 83,190.00

⑦公司报告期末无形资产受限余额5.06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银行借款提供土地作为抵押担保。具体如

下：

质权人

对应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年)

主要用途

具体去向

质权人1 24,730.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2 37,000.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3 11,600.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4 18,763.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5 8,460.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6 50,000.00 1 日常经营

质权人7 3,000.00 0.5 日常经营

质权人8 3,934.85 0.5 开具票据支付供应商货款

质权人9 1,500.00 1 日常经营

合计 158,987.85

[注]：质权人、利率涉及公司商业机密，申请免于披露，用序号替代。

（2）对比期初受限资产的具体构成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受限资产发生相应变化的具体原因

报告期内受限资产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别 2019年年末受限金额 2018年年末受限余额 变动金额

货币资金 174,685.79 461,396.93 -286,711.13

应收票据 56,200.00 171,100.00 -114,900.00

应收账款 60,758.19 90,629.57 -29,871.38

长期股权投资 320,565.19 153,761.09 166,804.11

固定资产 193,061.41 149,005.60 44,055.80

无形资产 50,574.08 46,131.82 4,442.26

投资性房地产 6,998.98 5,052.81 1,946.17

合计 862,843.64 1,077,077.82 -214,234.17

报告期内受限资产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有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及长期股权投资。

货币资金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减少受限金额28.67亿元，具体原因为：2019年票据到期，保证金减少；

应收票据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减少受限金额11.49亿元， 具体原因为：2018年质押给四家债权人的票据，

在2019年已偿还对应的借款，票据解除受限；

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增加受限金额16.68亿元，具体原因为：2019年公司将持有重庆银行的

内转股12,956.49万股质押给重庆发展产业公司用于新增融资7.78亿元，公司是重庆银行第三大股东，采用权

益法核算，质押的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13.11亿元，新增受限金额13.11亿元；因融资租赁单位

要求，2019年公司持有重庆银行的内转股1,000万股质押给融资租赁借款单位， 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受限金额

1.1亿元；公司子公司香港国际控股公司将其持有27.2%力帆融资租赁（上海）股权质押给重庆银行用于新增

融资2.99亿元，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受限金额1.47亿元；公司子公司进出口公司将其持有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

车城有限公司5,610万股权人民币质押给江苏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用于业务开展，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受限

金额0.61亿。

6.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流动负债账面余额148.92亿元，远高于流动资产。 其中，短期借款账面余额

75.38亿元，包括质押借款18.84亿元，保证借款48.20亿元，均较期初有较大幅度变动；其他应付款17.17亿元，

包括非银行机构借款已逾期借款7.82亿元；其他流动负债7.79亿元，主要是已逾期的长期应付款7.79亿元。 请

公司补充披露：（1）在流动负债远高于流动资产的情况下，公司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大额负债的具体安排，

并充分提示相关流动性和债务风险；（2）报告期内短期借款金额及构成发生较大幅度变化的具体原因；（3）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的具体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的具体原因， 并说明公司对非银行机构逾期借款和已逾期长

期应付款的具体情况。

（1）在流动负债远高于流动资产的情况下，公司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大额负债的具体安排，并充分提示

相关流动性和债务风险

到2020年年底，上市体系的银行融资到期金额约为45.95亿元，其中美元约5,236.43万元，人民币约422,

860万元：上市体系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还将到期金额约3.06亿元。

公司拟定的未来一年内大额负债到期偿还安排如下：

a)公司短期借款大部分系银行金融机构借款，拟主要采用向银行申请转贷、续贷及办理展期重组等方式

进行偿付。

目前企业正与相关债权金融机构积极沟通， 希望协调相关机构按照债委会的要求进行续贷或办理展期

重组，对到期债务的利息进行挂账处理（延缓支付），本金部分采取借新还旧和展期的方式进行续贷。

b)预计2019年公司到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金额：

i）目前，公司已与部分债权人协商一致并同意对2020年内到期的融资进行续贷；

ii）余下即将到期融资，拟采取的偿还资金来源为：公司2020年经营收入、2020年新增融资金额、公司非

主业资产处置收入等。

目前，公司未来一年内到期的大额负债余额较大，尚未形成切实可行的偿还方案。

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资金链紧张，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即将到期大额负债的偿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a）本年度预计公司未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短期借款89.71亿元，公司流动资产66.64亿元，远低

于流动负债148.92亿元；

b）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3亿元，可用资金额度很低；

c)公司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44,89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陆续到期，因公司流动资

金比较紧张，暂时无法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募集资金临时补流到期无法偿还，该事项解决后，也将对公

司后续股权融资行为造成重大影响；

此外，若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融资信用环境继续紧缩、非主业资产处置计划不及预期，均可能导致

公司流动性风险和偿债风险进一步恶化。 综上，公司流动性存在较大风险，面临无法满足公司正常流动需求

的风险，请投资者高度关注相关风险。

（2）报告期内短期借款金额及构成发生较大幅度变化的具体原因

报告期内短期借款金额及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年末余额 2018年年末余额

增减变动

（+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质押借款 188,442.00 610,886.10 -422,444.11

抵押借款 60,263.00 44,158.11 16,104.89

保证借款 481,962.01 147,400.00 334,562.01

信用借款 10,000.00 113,650.00 -103,650.00

未到期应付利息 13,120.22 1,226.09 11,894.13

合计 753,787.23 917,320.31 -163,533.08

短期借款构成发生较大幅度变化的具体原因：

①2018年年末质押借款中包含票据贴现金额38.13亿元，该部分票据融资借款在2019年到期后转为保证

借款；

②2018年年末信用借款余额中，其中7.67亿元是力帆财务公司的贷款，在2019年全部偿还；其他信用借

款在2019年到期后,续贷转为保证借款。

（3）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的具体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公司对非银行机构逾期借款和

已逾期长期应付款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2019年年末余额 2018年年末余额

增减变动

（+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暂借款 58,627.95 4,837.26 53,790.70

押金及保证金 13,021.09 14,201.65 -1,180.56

预提费用 4,566.94 323.25 4,243.68

股权转让款及代扣个税 - 11,384.15 -11,384.15

应付股权回购款 9,686.38 - 9,686.38

非银行机构借款 81,115.44 188,560.00 -107,444.56

其他 4,652.02 1,735.44 2,916.58

合计 171,669.82 221,041.75 -49,371.93

非银行机构借款减少10.74亿元，主要为力帆进出口向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借的两笔借款，金额为4.3亿和

5.03亿元，在2019年度减少。

第一笔借款4.3亿元， 是用润禄房地产及其股权作为抵押，2019年9月力控股处置润禄房地产股权代进出

口偿还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借款，形成了力帆进出口欠力帆控股债务4.3亿元，进出口公司于2019年9月和12月

分别向力帆控股转款3.3亿元和1亿元用于清偿力帆进出口欠力帆控股的债务4.3亿元。 至此，力帆进出口与信

达资产、力帆进出口与力帆控股、力帆控股与信达资产债权债务关系结清。

第二笔借款5.03亿元，是用润腾房地产持有的对重庆北碚区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应返还整治征收款项6.26

亿元元提供质押担保。 2019年3月润腾房地产、力帆进出口和力帆控股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润腾房地产

2018年4月20日向缙云资产出具《委托支付函》,缙云资产在归还该笔应收债权时，其中5.03亿元直接受托支

付到“信达资产” ，即润腾房地产将代力帆进出口归还信达资产5.03亿元借款，力帆进口与信达5.03亿元债务

解除，形成应付润腾房地产5.03亿元债务。润腾房地产委托力帆控股代收此笔欠款，力帆进出口直接向力帆控

股支付5.03亿元借款。

截至2019年年末力帆进出口应付力帆控股债务本金5.03亿元及两笔借款利息总计5.52亿元暂未归还，报

告期内计入了暂借款，力帆进出口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已向力帆控股偿还了该笔债务。

已逾期长期应付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 债权人 金额 到期时间

乘用车 质权人1 6,636.41 2019/9/21

乘用车 质权人2 3,739.89 2019/11/5

乘用车 质权人3 3,620.95 2019/11/1

乘用车 质权人4 1,244.06 2019/12/15

乘用车 质权人5 9,724.20 2019/12/13

乘用车 质权人6 15,287.91 2019/10/15

乘用车 质权人7 18,657.29 2019/5/31

乘用车 质权人8 2,417.05 2019/10/11

乘用车 质权人9 6,832.03 2019/12/27

乘用车北碚分公司 质权人10 3,523.40 2019/12/15

乘用车北碚分公司 质权人11 2,666.95 2019/10/20

摩托发动机 质权人12 2,392.74 2019/10/20

力帆股份 质权人13 1,187.60 2019/8/15

总计 77,930.47

7.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长期借款合计13.01亿元，同比增长171.02%。 在外币货币性项目中，公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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